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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生态环境局

中环记字〔2026〕13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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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晓钟（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号：07354443506440513；信用

编号：BH010813）：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监督管理办

法》的相关要求以及有关工作部署安排，我局开展了环评文

件编制单位现场检查工作。期间发现你未全过程组织参与环

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。

你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

制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。我局已将查

明的事实、拟作出的处理意见以及依据、陈述申辩权利等详

细情况通过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人员失信

行为记分告知书》告知你，我局在规定期限内未收到你的陈

述申辩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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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单位和编制

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十七条第（一）项的有

关规定，现决定对你予以失信记分 2分。

中山市生态环境局

2026年 1月 28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年 1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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